
一旦发生“行政分离”（例如移民局拘留父

母、移民机构通过拘留、遣返等方式与或有

意图将父母与孩子分开)，临时监护人可立

即履行监护职责。此后60天内，临时监护人

须前往家庭法庭或遗产法院 (Family or  
Surrogate’s Court) 申请成为正式监护人。 

 

 

如果您担心因移民执法（如逮捕、拘留或遣返）可能与孩子分离，建议现在就为孩子的未
来照护和监护做好准备。 
 
移民父母可选择多种法律工具来确保孩子在特殊情况下由信任的人照顾。建议与律师沟通
以了解最合适的选择。 
 
 
临时监护人  

(Standby Guardian) 
父母可提前指定一位临时监护人，在因移民行动（如逮捕、拘留或遣返） 

与孩子分离时，由此人临时照顾孩子。 

●   父母仍保有监护权，仅在发生分离时由可信任的临时监护 
  人临时照顾孩子。 

●   父母可随时取消或更换。 

●   降低孩子进入寄养系统的风险。 

 
如何指定临时监护人  
最常见方式是填写一份指定表格， 
并由以下人员签署： 

●  父母本人 
●  所指定的临时监护人 
●   两名见证人 

适用于移民家庭的儿童照护规划工具 



 

我该如何获得帮助？ 
有兴趣了解临时监护人或进行未来照护规划的家庭应咨询 

专业律师。 

 如需更多信息，可拨打 NYLAG 信息热线: 

   (212) 659-6188 

临时照护授权 
(Designation of Person in Parental Relationship) 
 

这是另一种方式，父母可填写一个授权表格，授权指定一位值得信赖的成年人，在父

母无法照顾孩子时，为孩子做基本的医疗和教育决定。 
  
特点： 

   ●  表格需父母签署并公证 

   ●  最长有效期为一年。期满后，如需延长，父母需再次签署并公证新的表格。 

   ●  可设定为在分离时才生效 

   ●  可随时取消 

   ●  不需上法院 

   ●  授权范围较临时监护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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